
零陵区2010年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简章
    千古诗文地，绵绣潇湘源。古城零陵，是千年潇湘孕育了她的文明和厚重的历史文化。2010年，58万零陵人民将在区委、区政府的领导下，继续解放思想，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、新型城市化、新农村建设。根据工作需要，经区委、区政府研究，决定对部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进行公开考试招聘，现公告如下：
1、 招聘原则：

1、坚持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；

2、坚持考试、选聘、考核相结合的原则。

二、招聘范围及方式：面向全省公开招聘，集中笔试，按岗位要求分别面试及考核，并按程序审批和办理聘用手续。

三、招聘职位及人数：全区事业单位共40个职位招聘102人  （见附表）。

四、招聘条件：

1、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2、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、身体健康；

3、学历：区直单位和城区医院、初中以上学校要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；农村小学要有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；乡镇医院要有专科及以上学历（除护士职位外，其它职位要有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）。
4、年龄： 28周岁以下；卫生系统从事本专业工作5年以上且有全日制研究生学历或从事本专业工作5年以上且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可放宽到35周岁。

5、年龄计算、工作时间计算均截止于2010年7月31日。

6、具备所报考职位规定的其他资格条件。
7、聘用到乡镇工作的必须在本岗位工作满5年。
五、招聘工作步骤：

（一）报名与资格审查
1、报名时间与地点：时间定于2010年4月8 日— 11 日，上午8：00—12：00，下午2：30—5：30，地点设零陵区人事局（乘5路公交车到一中新大门下车）。

2、报名注意事项：

（1）报考人员须提供有效居民身份证、学历证以及招聘职位资格条件规定的相关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，其中，全日制应届毕业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须提供学校签署意见的《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》和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；证书原件的复核时间最迟不超过7月31日。报考者所提供的相关资料不真实，将取消聘用资格。

（2）报考人员应如实填写《报名资格审查表》，并按省物价局的文件收取相关费用。收费标准：考试费100元/人，数码摄像费15元/人。

（3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名：凡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和被开除公职的；近三年内在公务员招考、由人事部门组织的公开招聘中被认定有舞弊行为的；现役军人、试用期内的、被辞退未满5年的国家工作人员、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。

3、报考人员必须使用同一有效居民身份证进行报名和参加考试。

（二）招考方式：实行考试、选聘、考核相结合的方式，每位考生限报一个职位，每个职位招聘人数与报考人数比例须达到1：5方能开考。报考人数达不到开考比例的，经招聘领导小组批准后方能开考。 

（三）笔试

1、笔试内容分为专业知识和公共知识两部分。均实行百分制。专业知识按70%、公共知识按30%折合计入笔试成绩。

2、考试时限：公共知识90分钟，专业知识120分钟。

3、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60%，笔试由区招聘领导小组统一组织。

4、笔试时间定于2010年5月15 日。

5、笔试地点：详见准考证。

（四）面试

1、面试时间与地点：另行通知。

2、面试办法：根据笔试成绩，面试人数与招聘职位数按3：1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面试对象，笔试成绩相同的以专业知识成绩高的为面试对象。
3、面试成绩占总成绩的40%，笔试成绩、面试成绩、总成绩均按四舍五入保留前两位小数。

（五）体检

按笔试、面试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实行1：1等额体检。对达不到开考比例经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同意不实行笔试的相关职位，其面试成绩须达到及格分（60分）以上方可作为体检考核对象。体检不合格所空出的职位，按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，最多不超过二次，体检参照公务员体检实施办法执行，体检时间另行通知。

（六）考核

体检合格后，由用人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组织考核，区纪检监察、组织、人事、编制等部门参与考核，考核办法参照《湖南省国家公务员录用考核实施办法》执行。

（七）公示与聘用

笔试、面试、体检、考核等各阶段的工作完成后，都要将结果进行公示（公示期7天），接受考生的咨询和社会各界的监督。拟聘人员经区人事局、编办与用人单位及主管部门审定后，报区招考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，与用人单位签订聘用合同，试用期一年，试用合格者办理聘用手续，不合格者不予聘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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